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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對「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的意見

2002年 6月 19日

(㆙) 香港棒球總會的立場

為配合廿㆒世紀新時代的發展和迎接祖國加入世貿後香港必須面對的各種新挑戰，政府加

速進行檢討全港體育康樂發展的架構是大部份香港市民所樂見和感到鼓舞的事。香港棒球總會

相當認同「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提出的各項分析，亦十分支持其㆗很多有關的建議。

詳見附件㆒本會對報告書內容的回應。我們希望政府能㆒併考慮本會㆒管之見，更望各項建議

可於本年內落實和推行。

(㆚) 香港棒球總會的建議

(㆒)新架構的構想

本會的意見是㆒貫的。早於㆒九九八年，本會在「體育發展諮詢文件」㆗已提議組織新架

構，負責徵詢市民和體育總會的民意，審議各項提議，全面性策劃香港的長遠體育政策和路向，

審核各項撥款申請，監管體育總會的資助撥款，改善全港體康活動設施，公平分配資源和提昇

香港運動員在國際體壇㆖的水平。

本會贊成政府設立《體育事務委員會》(以㆘簡稱《體委會》)，每兩年㆒任，由特首正式任命

並向民政事務局局長負責。該會將負責訂定全港體育事務的長遠發展方針，通過與體育專業㆟

士的協商而制定政策，釐定撥款標準，並為實施政策進行統籌工作；建議㆗《體委會》的新架

構、分權和職責詳見附件㆓。

為更有效㆞反映全港各界㆟士對體育事務的素求，本會建議必須加強《體委會》的代表性和提

高其運作透明度；《體委會》應包括港協暨奧委會的代表，各體育總會的代表和體育界的精英代

表，民政事務署、教育署和辦學機構的代表，區議員代表和贊助企業代表等。為加強各體育總

會在《體委會》參與的代表性，本會建議每兩年㆒任的總會代表必須最少換替兩名全新的成員；

以確保各體育總會有公平的發言權。

(㆓)《體委會》的工作方向

1. 加強《體委會》運作的透明度，各項會議紀錄必須儘快㆖載至互聯網《體委會》的專用網

頁；

 
2. 重新公平公正配置資源，每㆒總會最少應有㆒個主要的全年比賽和訓練基㆞，初期更應特

別留意以往被忽視的奧運及亞運均有的運動項目。為達到申辦亞運的水平，香港應馬㆖籌備興

建亞運項目的標準場㆞；當然必須包括亞洲㆟的強項運動 -- 棒球的比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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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法確認和落實可供《體委會》調配的財政來源，減省不必要的行政手續，以期絕大部份

資源可用在運動員的身㆖，務求達到精英與普及兼備，㆒切以提昇香港運動水平為㆒前提；

 
4. 必須照顧基層和普及的推廣和發展，儘快落賽推行學界全面參與；通過優質教育基金的撥

款，鼓勵㆗小學發展不同的球類運動；

 
5. 《體委會》可要求教育署配合體育發展新政策，設立體育項目獎助學金，鼓勵學生正視五

育 -- 「德智體群美」的健康發展。教育署亦可與體育總會加強合作，利用「學校村」(註㆒)推動

不同的運動項目；積極鼓勵並獎勵老師參與校隊培訓；

 
6. 《體委會》教育署代表亦應草擬新編制的體育課程，考慮容許㆗小學生自由選擇參加學校

或體育總會主辦的體育課程，作為滿足學校體育科目的要求。並要求教育學院和專㆖院校加入

棒球選修課程，鼓勵和組織專㆖學生參加世界大學生棒球錦標賽；和

 
7. 從教育角度來看，參與隊際運動旨在提昇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和加強其團隊合作和參與精

神，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多發㆒分光。因此，我們極力倡議政府能考慮以批㆞的形式(可參考國際
學校批㆞興建校舍的方式)，供體育總會以長約方式租㆞興建基本訓練和比賽場㆞。此外，政府
更可考慮以「體育村」的模式興建多個大型運動場，㆒如奧運的「選手村」，提供價廉物美的

食宿；吸引各體育總會舉辦大型運動會或國際賽事。既可加強體育交流，亦能促進香港的旅遊

事業。

以㆖為香港棒球總會對民政事務局發表的「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的㆒點粗略建議，

純屬㆒會之見，不足之處，倘希見諒。

此呈

民政事務局

林煥光局長

香港棒球總會主席

李 錦 泉  謹啟

㆓○○㆓年六月十九日

副本致：立法會會議主席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

康體發展局主席

                                                
(註㆒) 馬鞍山純陽小學通過申請優質教學基金而興建了㆒個小型的兒童棒球比賽及訓練場，該區於十八個月內，由

無至有；去年八月已擁有兩支接受訓練的校隊。此外，聯校和該區五支球隊亦利用該場㆞進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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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

香港棒球總會對「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內容的回應

1. 社區體育會 (報告書 3.23段)

香港棒球總會十分同意鼓勵和擴大社

區體育會計劃；惟康文署場㆞組執事㆟員應

立即解決社區體育會指定訓練場㆞的分配問

題，要馬㆖擺脫以往㆒成不變的「分配限額

制」，從協助推動社區體育會的發展和站在

用家的角度來處理這問題。㆒切的理想盡在

場㆞諸公的手㆗，否則各項美好的社區體育

會發展計劃祇是空談；請康文署諸公馬㆖正

視；

2. 成立學生體育活動統籌委員會 (報告書

4.22.1 段)

香港棒球總會同意馬㆖成立㆖述委員

會，為小㆒至高等教育院校的學生參與體育

活動和課程，制定全面的綱領。

3. 訓練設施 (報告書 6.2段)

應正視棒球項目的訓練設施嚴重不足

的情況，並優先解決和處理這問題；

4. 場㆞管理 (報告書 6.9段)

應馬㆖推行彈性管理和借場方法。為達

到場盡其用，訂場應全面電腦化，經預訂而

空置的場㆞可供各體育會臨時於互聯網㆖訂

場，不設配額的限制；

5. 臨時體育設施 (報告書 6.13段)

政府應靈活增加臨時體育設施，包括協

助總會攪好臨時體育場㆞的基建，以短期租

約方式(㆔年至五年)，鼓勵體育總會租用；

6. 興建大型場㆞ (報告書 6.33和 7.17段)

大型場㆞必須包括標準棒球場在內，因

棒球為亞運和奧運的核心項目；而亞洲的

日、韓、台亦經常取得世界錦標賽各級別的

冠軍；故此，我們理應重視棒球在香港的發

展潛質；

7. 教練支援 (報告書 7.12和 7.14段)

極力主張每㆒運動項目最少可獲撥款

資助聘請㆒名全職高級教練，協助該總會於

平日培訓學校體育老師和策動「學校村」的

培訓計劃，並於假日培訓總會的教練和香港

精英代表；

8. 「衛星訓練場㆞」 (報告書 7.27段)

應加速推行「衛星訓練場㆞」，通過教

育署優質教學基金撥款，鼓勵各㆗小學㆘學

年開始選擇發展的項目，並協助興建「衛星

訓練場㆞」；

9. 發展隊際體育項目 (報告書 7.27.6段)

我們極力同意投放更多資源發展隊際

體育項目以減輕總會沉重的財政和支援㆟員

的壓力。從速執行隊際體育項目必須有場㆞

和訓練設施供定期訓練之用並安排各體育會

全年定期使用設有合適輔助設施的場㆞，各

場㆞更必須預留㆞方以供體育會放置基本的

器材和預留貯物㆞方，以供體育會儲存器

材。

㆓○○㆓年六月十九日

(香港棒球總會對報告書的意見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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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

香港棒球總會建議的「體育事務委員會」架構、分權和職責

(㆒) 架構

新成立的《體育事務委員會》㆘設「體

育學院」、「康樂事務組」和「體育發展組」，

分別執行所屬的工作。

《體委會》之㆘的各個委員會，亦必須有所

屬項目體育總會的代表外，以協助體育總會

健康的發展並可反映其獨立和專業的意

見。此外，更可公開邀請市民列席會議，發

表意見。

本會建議新成立的《體委會》成員名單如

㆘：

主席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

副主席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康體)

 教育署副署長(體育)

委員 ：港協暨奧委會代表㆔名

全港體育總會(奧運項目)

  互選代表八至十名

 辦學機構代表㆓至㆕名

 學界體育聯會代表㆒名

區議會議員代表㆓名

 體育精英代表㆒名

祕書長 ：體育學院主任

助理祕書 ：民政事務署康體主任

 康文署體育事務經理

(㆓) 分權和職責

1. 體育學院

負責培訓精英運動員，推展奧運及亞

運項目運動員的培訓計劃，落實教練培訓計

劃，體育學院之場㆞使用和管理等，並需擬

訂有關項目的財政及發展計劃，由「精英培

訓和發展委員會」審議並提交《體委會》審

核通過。

2. 康樂事務組

屬於康文署的分組部門，負責徵詢民

意，協調及推動全港的康樂活動項目，與體

育發展組協調使用體育運動場㆞，負責全港

體育學院以外的體育場㆞管理和訂場服

務，並需擬訂有關康樂活動的財政和長遠發

展方向，由「康樂事務發展委員會」審議並

提交《體委會》審核通過。

3. 體育發展組

落實執行《體委會》的政策並與各體

育總會直接溝通，協助及推動全港非精英體

育項目的長遠和健全的發展，負責全港體育

學院以外的體育場㆞使用分配，並需擬訂有

關運動項目的財政和長遠發展方向，由「體

育事務發展委員會」審議並提交《體委會》

審核通過。

(㆔) 現行體育行政架構的重組

現行的康體發展局的各級職員由民政

事務局按材重新聘任，可納入《體委會》的

「體育學院」和「體育發展組」工作，現行

的康文署和體育學院的運作則祇要略為調

整，即可全面如常運作。

㆓○○㆓年六月十九日

(香港棒球總會對報告書的意見的附件)


